
证券代码：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9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

金额（万

元） 

已提供

担保余

额（万

元） 

 

 

 

瑞茂通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642,500 31,000 234,017

.952145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

台服务有限公司 

426,700 9,035.5

99019 

195,928

.396316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 

149,700 8,000 130,700 

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48,500 4,350 121,000 

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

限公司 

180,000 4,000 10,000 



浙江和辉电力

燃料有限公司 

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7,500 4,350 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上述表格中除郑州航空港

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外，其余被担保人均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瑞茂通）的全资子公司。 

2、是否有反担保：是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

同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郑州市郊联社”）开展业务，为保

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郑州市郊联社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

编号为保 72171000220190611001,公司在 15,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

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前海瑞茂通”）同河南大河财立方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大

河财立方”）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河南大河财立方签

署了《法人信用保证函》，协议编号为豫大河南保字（2019）002-01 号，公司在

5,035.599019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深圳前海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

“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华夏银

行郑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2215（高保）20190022，公

司在 8,00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淄矿”）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山东淄矿签署了《保



证合同》，公司在 8,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同山东淄矿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

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山东淄矿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在 4,000 万元人民币担

保额度范围内，为深圳前海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辉”）

同山东淄矿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山东淄矿签署了《保

证合同》，公司在 8,000 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浙江和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瑞茂

通”）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

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33100520190025090-1，公司在 4,350万元

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浙江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瑞茂通同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

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与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33100520190025090，浙江和辉在 4,350万

元人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浙江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参股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瑞实业”）同

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业”）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

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广州工业签署了《担保承诺函》，公司在 4,000 万元人

民币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兴瑞实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上海润宜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提供了反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



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9年生产经营发展，公司结合 2018年度担保情况，制定

了 2019 年度担保额度预测计划。2019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 379.034

亿元（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其中

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09.25亿元；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128.304 亿元；

公司其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 41.48 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9年 4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情请见附件一。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担保金额：1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  

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不按主合同的约定偿付借款本息

和相应费用，债权人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因债务人上级单位的任何指令、债务人地位及财力状况

的改变、债务人与任何单位签订任何协议或条件及本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无

效或解除而免除。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主合同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单笔主合同项下分别履行的还款义务分别承担保

证责任，保证期间分别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主合同最后一期

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情形。债权人宣布

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届满日。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二）《法人信用保证函》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河南大河财立方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5,035.599019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本保证函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前海瑞茂通应承担的全部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尚未清偿的：应收账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因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益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保全费、公证费、差旅费、

公告费、送达费、税费、诉讼担保费、查档费、鉴定费等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

费用。  

担保方式： 



1、本保证人保证，当前海瑞茂通不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时，债权人有权直

接要求本保证人依照担保范围向债权人支付用于清偿债务的全部款项。 

2、本保证人为前海瑞茂通提供以债权人为受益人的最高额担保，该担保为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1、本保证是连续性的、不中断之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

到期日起三年。 

2、债权人与前海瑞茂通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本保证人同

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或“甲方”）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主合同债务人”）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或称“债权人”或“乙方”） 

担保金额：8,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

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担保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日起，

至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法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

乙方有权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应的债务。 



保证期间：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

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

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或“债务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山东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4,000万元人民币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8,000万元人民币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8,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本合同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

全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担保方式： 

1、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只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债务人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 

2、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

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

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担保的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担保金额：4,35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

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二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

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

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六）《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被担保人：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债务人”）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担保金额：4,35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

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

权的一切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

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二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

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

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七）《担保承诺函》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主债务人”） 

债权人：广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4,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人应向贵司履行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

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以及贵司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差

旅费等）。 

担保方式：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当主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

无论贵司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

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贵司均有权直接要求我司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果主合同

项下某笔债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若发生法律法

规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贵司宣布某笔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止。 

（八）《反担保承诺函》 

反担保人：上海润宜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或称“保证人”） 

反担保对象：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称“贵司”） 

反担保金额：4,000 万元人民币 

反担保范围：贵司基于上述担保合同为债务人代偿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代偿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上述担保合同约定需代为承担的一切

费用）以及为实现追偿权所发生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

差旅费等）。 

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反担保期间： 保证人的反担保责任期间为本承诺函生效之日起至贵司为债

务人代偿之日另加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围之内发生的

已披露担保余额为 999,531.94748万元人民币，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75.12%。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担

保预测额度范围之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35,35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3.71%。为河南中平能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5%。为郑州航空港区兴瑞

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2.45%。为江苏港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000万元人

民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0%。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2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列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人

民币）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出资

比例 

资产总额

（人民币万

元） 

负债总额

（人民币万

元） 

净资产（人

民币万元） 

与上

市公

司关

系 

1 
郑州嘉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 
黄欢

喜 

郑州航空港区

新港大道与舜

英路交叉口兴

瑞汇金国际 2

号楼 4 层 

供应

链管

理 

100% 468,198.27 330,384.38 137,813.89 

全资

子公

司 

2 

深圳前海瑞

茂通供应链

平台服务有

限公司 

72,000 
陈天

培 

深圳市前海深

港合作区前湾

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供应

链管

理 

100% 398,249.27 279,428.87 118,887.21 

全资

子公

司 

3 
浙江和辉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50,000 
张首

领 

宁波保税区兴

业三路 17 号 3

幢 506 室 

供应

链管

理 

100% 240,095.80 180,592.66 59,503.14 

全资

子公

司 

4 
浙江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6,000 万

美元 

路明

多 

浙江省萧山区

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启迪路

198 号

B-308-015 室 

供应

链管

理 

100% 162,059.22 118,284.86 43,774.36 

全资

子公

司 



5 
郑州航空港

区兴瑞实业

有限公司 

300,000 肖静 

郑州航空港区

兴瑞汇金国际

A2 楼 6 层 601 

供应

链管

理 

49% 496,764.80 362,036.65 134,728.15 

参股

子公

司

（详

情见

注释

1） 

注释 1：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9%，

郑州航空港兴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 


